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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3、执行标的金额：16,000万元及利息 

4、本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五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一、本次诉讼事项概述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股东大连长富瑞华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富瑞华”）与自然人陈某签署金额为14,000万元投资协

议书事宜，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担保，（公司因违规担保，于2015年被中国证监

会大连监管局立案调查，并因相关事项下达了处罚决定，详见2015-037号公告）

因长富瑞华未在期限内完成相关事项，自然人陈某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

诉讼，后自然人就上述债权担保纠纷由向法院申请保全，法院依申请对长富瑞华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采取了冻结措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6日披露的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2

号）、2016年11月26日对外披露的《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股份

续冻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2号）。 

自然人陈某于 2018 年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大连润德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连润德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对长富瑞华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进行了冻

结及轮候冻结，并向法院申请对本公司在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后革街 411

号 114399.2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产进行冻结。 



二、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 02执恢 589、590号执

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拍卖被执行人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甘井子区革镇堡后革村甘国用（2010）字第 40003号土地及位于甘

井子区革镇堡后革村后革街 411号（甘股份）2013801423（面积 6277.06 平方米），

（甘股份）2013801441 号房屋（面积 8165.62 平方米）。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

律效力。 

2019 年 10月 16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发布

《竟买公告》，将于 2019年 11月 16日 10时-11月 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 http://auction.jd.com/sifa.html）拍卖公司名

下的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后革街 411 号 114399.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房产。 

竞买公告主要内容： 

（一）拍卖标的：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后革村的一宗土地使用权及位于甘井子区革镇堡后革村

后革街 411号的两处房屋。 

（二）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14399.2平方米，使用权类型：出让，用途：

工业用地。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14442.68平方米，实际用途分别为：办公楼、

厂房。 

（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大甘国用（2010）第 40003号，房产证号分别为：

（甘股份）2013801423 号、2013801441号。 

（四）评估价人民币 14,496.33万元，起拍价人民币 14,496.33万元，保证

金人民币 1,400万元，加价幅度 50万元。（标的物拍卖范围及价格仅包括不动

产自身价值，以及与房屋建筑物不可分离的水、电、暖等配套使用功能和不可移

动的基础装修部分，不包括拍卖对象室内外动产、机器设备及依附于拍卖对象的

债权债务等其他财产和权益。） 

（五）标的物所在地：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后革村。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 02 执恢 589、590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事项将对公司的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五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 02执恢 589、590号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5日 

 


